
表1

坐   落 地  號 使用分區
使用地

類別

解除面積

(公 頃)
所有權人 管理機關 符合條件 備註

高雄市六

龜區羅漢

段(旗山

事業區第

55林班)

96之內 0.002000

82年7月21日前既存

建物(北極殿)，已非

營林使用且無法復育

造林之保安林地

193之內 0.040000

82年7月21日前既存

建物基座(暫准建地)

，已非營林使用且無

法復育造林之保安林

地

293之內 0.006400

82年7月21日前既存

建物(民宅)，已非營

林使用且無法復育造

林之保安林地

合    計 0.048400

農業部112年11月2日

農林業字第1121629333號公告

高雄市六

龜區羅漢

段(旗山

事業區第

56林班)

高雄市六龜區編號第2213號土砂捍止保安林解除區域明細表

森林法第25條第

1項及保安解除

審核標準第2條

第1項第7款

森林區 林業用地 中華民國
農業部林業及

自然保育署


